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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二次会议于2019年10月30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完成。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2019年10月21

日分别以专人、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会议应出席

董事九人，实际出席董事九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此

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47亿元贷款的议案》，

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为充分利用公司整体信用优势，保障公司经营和发展中的资金需求，储备多

种融资方式，降低融资成本，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47亿元贷款。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田阳玉凤5万千瓦风电场项目并提供



担保的议案》（详见《关于投资建设田阳玉凤5万千瓦风电场项目并提供担保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董事会审议： 

1.同意田阳深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田阳玉凤5万千瓦风电场项目，

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47,022万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9,405万元，其余投资

款通过融资解决。 

2.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深能南京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9,405万

元；同意深能南京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向田阳深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9,205万元。 

3.同意深能南京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为田阳深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向金融机

构申请的融资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7,617万元。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综合能源公司增资的议案》（本议案未达到

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1.概述 

公司拟向全资子公司深圳能源综合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综合能源

公司）增资人民币7,500万元，用以补充综合能源公司项目建设资本金缺口，增

资后综合能源公司注册资本金由人民币2,5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000万元。 

上述事项已经2019年10月30日召开的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

关联交易。 

2. 综合能源公司的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2017年12月2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X8F494。 

法定代表人：张世君。 

注册资本：人民币2,5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深南中路2068号华能大厦。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合同能源管理、综合节能及用能咨询服务、电

力工程设计、施工(需取得相关资质证书)、冷热电等综合能源的生产和供应、天

然气分布式能源、互补型能源(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光热发电)、生物质能源、



地热能源投资经营；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储能设备的开发、建设及运营。许可经

营项目是：购电、售电、电力交易及代理、增量配网、智能配电网及园区微电网

的投资建设、营运、服务(需取得相关资质证书)。 

股东结构：本公司持有 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 年 8月 31 日（未审计） 2018 年 12月 31 日（已审计） 

资产总额 6,551.14 5,559.10 

负债总额 2,726.28 1,713.91 

所有者权益总额 3,825.06 3,845.1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453.06 2,473.18 

  2019 年 1-8 月（未审计） 2018 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20.12 -26.8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12 -26.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74 -94.50 

3.增资方案 

本次增资以货币形式出资，增资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本公司持

有100%股权。 

4.增资目的与意义 

 综合能源公司自2017年成立以来，主要开展以分布式能源、充电桩等业务。

此次对综合能源公司增资能够补足综合能源公司自有资本金缺口，同时缓解综合

能源公司多项目建设的资金压力，为其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 

5.增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本次增资存在综合能源公司部分项目由于不可控因素导致未获核准的风险。

如发生未获核准，或核准时间较长的情形，综合能源公司将该部分资金用于后续

项目的投资。 

6.董事会审议意见 

（1）同意综合能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金人民币7,500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金

由人民币2,5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000万元。 

（2）同意公司认缴本次全部新增注册资本份额，按100%股权比例向综合能源

公司缴纳增资款人民币7,500万元。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产业平台投资决策权授权方案》，此

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为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优化公司管控体系，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深圳能

源集团产业平台投资决策权授权方案（试行）》（以下简称：本方案）。 

本方案投资决策权的授权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环保产业平台）、深圳能源燃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燃气产业平台）和深能水

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水电产业平台）。考虑环保、燃气、水电项目的资产特点，

分别制定了符合各产业平台投资决策权授权项目的标准。本次投资授权范围仅限

于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的权限范围，授权的投资类型限于公司《章程》

规定主业范围内的投资项目。授权范围如下： 

1.环保产业平台 

（1）新建、改扩建项目：项目总投资在人民币 7 亿元以下的固废处理等环

保项目。 

（2）股权投资项目：股权交易价格在人民币 3 亿元以下且资产总额在人民

币 7 亿元以下的固废处理等环保项目。 

2.燃气产业平台 

（1）新建、改扩建项目：项目总投资在人民币 5 亿元以下的燃气项目。 

（2）股权投资项目：股权交易价格在人民币 3 亿元以下且资产总额在人民

币 5 亿元以下的燃气项目。 

3.水电产业平台 

（1）新建、改扩建项目：项目总投资在人民币 10 亿元以下的水电项目。 

（2）股权投资项目：股权交易价格在人民币 4 亿元以下且资产总额在人民

币 10 亿元以下的水电项目。 

本方案的实施将有利于公司实现由集权式的管控模式向相对分权、提升专业

化水平及注重产业协调发展的管控模式转变，有利于满足公司产业多元化和跨区

域发展的需要，调动公司所属企业的积极性，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产业协同效应。 

公司将根据具体项目进展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二次会议决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